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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遴選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107年 5月 18日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培育

青年研究人員，獎助並鼓勵國

家未來學術菁英長期投入學術

研究與持續提升學術表現，並

紀念吳大猷先生對發展科學與

技術研究之貢獻，特訂定本要

點。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培育

青年研究人員，獎助國家未

來學術菁英長期投入學術研

究，並紀念吳大猷先生對發

展科學與技術研究之貢獻，

特訂定本要點。 

修正第一項，說明本獎項增訂

提供研究計畫申請，其目的係

使獲獎人在本部培植下，持續

投入長期研究並提升其學術表

現。 

二、候選人資格： 

    候選人須符合本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並具備

下列條件： 

(一)年齡在四十二歲以下（女

性候選人在此年齡之前曾

有生育事實者，每生育一

胎得延長兩歲，但應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二)副教授、副研究員或相當   

職級以下。 

(三 )未曾獲得本部傑出研究        

獎。 

二、候選人資格： 

    候選人須符合本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並具

備下列條件： 

(一)年齡在四十二歲以下（女

性候選人在此年齡之前曾

有生育事實者，每生育一

胎得延長兩歲，但應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二)副教授、副研究員或相當

職級以下。 

(三 )未曾獲得本部傑出研究 

獎。 

本點未修正。  

三、審查程序： 

(一)由本部各學術司自當年度

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之主持

人中遴選，經初審及複審

後提列候選人名單。 

(二)由本部次長主持之審查會

議決定獲獎人名單，簽陳

部長核定。 

三、審查程序： 

(一)由本部各學術司自當年度

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之主持

人中遴選，經初審及複審

後提列候選人名單。 

(二)由本部次長主持之審查會

議決定獲獎人名單，簽陳

部長核定。 

本點未修正。 

四、獎勵人數及方式如下： 

(一)獲獎人數：每年以四十五

名為原則。 

(二)獲獎人除由本部頒發獎牌

一面及獎勵金新臺幣三十

萬元外，並得依獲獎人學

術生涯規劃及本部規定，

提出一件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研究計畫(以下簡稱研究

計畫)。 

   獲獎人以獲頒一次為限。    

四、獎助： 

    獲獎人由本部頒發獎牌一面

及獎勵金新臺幣三十萬元。 

一、修正第一項，參考本部傑

出研究獎遴選作業要點第

七點之體例，明定獎勵人

數及方式。第一款係現行

規定第五點第一款移列；

現行規定移列為第二款，

另為鼓勵獲獎之學術菁英

長期投入學術研究，爰於

現行獎勵方式增訂獲獎人

得研提一件研究計畫之規

定。 

二、新增第二項，由現行規定

第五點第二款移列，將獎

勵內容之相關規範整併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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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點。 

五、依前點所提研究計畫，申請及

作業方式如下： 

(一) 獲獎人得於公告獲獎名單

後二年內，依本部規定時

程提出申請。 

(二) 所提研究計畫得為個人型

或單一整合型計畫；並優

先鼓勵獲獎人建立研究團

隊進行跨領域之研究。 

(三) 獲獎人所提研究計畫，將

由本部各學術司組成專案

小組辦理計畫審查，擇優

予以補助。 

(四) 研究計畫執行年度補助總

經費最高以不超過獲獎人

獲獎當年度執行本部專題

計畫總經費之三倍為原

則。 

(五) 獲獎人於執行研究計畫期

間，不得同時執行本部其

他補助計畫，但符合下列

二目特殊情形之一，經本

部同意者，得繼續執行至

計畫期滿：  

1. 涉及第三方並影響合作

研究及履約誠信之產學

合作研究計畫、雙邊協

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

計畫。 

2. 學門召集人規劃計畫，

或其他具重要性之規劃

推動補助計畫，敘明理

由經專案核定者。 

  除前項規定外，研究計畫依本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及相關規定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本次修正增訂獲獎人

得提出一件研究計畫，爰

增列本點，說明如下： 

(一) 第一項： 

1. 考量給予獲獎人

充裕規劃時間，明

定得於獲獎名單

公告後二年內，依

本部規定時程提

出計畫申請，爰為

第一款規定。 

2. 獲獎人研提之計

畫得以個人型或

單一整合型計畫

建立研究團隊等

方式提出，鼓勵其

持續提升學術表

現，爰為第二款規

定。 

3. 為鼓勵獲獎人研

提創新議題，由各

學術司組成專案

小組進行審查，引

導申請人之創新

突破提案思維，擇

優補助以確保計

畫品質，爰為第三

款規定。 

4. 為給予獲獎人充

分資源及兼顧計

畫可執行規模，研

究計畫執行年度

補助經費規模最

高以不超過獲獎

人獲獎當年度執

行本部專題計畫

總經費之三倍為

原則，爰為第四款

規定。 

5. 為使獲獎人專注

投入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研究計畫，

爰限制獲獎人不

得同時執行本部

其他各類補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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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惟參酌本部一

零六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科部綜字

第一Ｏ六一ＯＯ

九一七六號函所

訂重大政策性專

案計畫件數核給

通則，符合例外情

形且經本部同意

者不在此限，爰為

第五款規定。 

(二) 本研究計畫屬專題

研究計畫性質，故其

經費補助等相關規

範，除第一項所規定

者外，餘均依本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及相關規定

辦理，爰增訂第二

項。 

六、獲獎人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 

    事者，依本部學術倫理案件   

    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五、其他事項： 

(一)獲獎人數每年以四十五名

為原則。 

(二)獲獎人以獲頒一次為限。 

(三)獲獎人有違反學術倫理之

情事者，依本部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

處理。 

ㄧ、點次變更。 

二、現行規定第一款及第二款

分別移列至修正規定第四

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項，第三款移列為修正規

定，並依法制體例刪除序

文。 

 


